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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 3

龙登高　彭　波

　　内容提要 :佃农为地主而劳动 ,其性质类似于雇农 ,所获报酬也与雇农工资相当 ,这一

成说使经济解释与历史认识陷入误区。实际上 ,近世中国佃农已经具有较大的独立生产

性质 ,通过人格化与市场化的渠道将家庭的、地主的、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创造

财富 ,形成多样化的农场形态。佃农支配剩余索取权 ,在不确定性中获取企业家才能报酬

与风险收益 ,其对土地与农场投入的未来收益可以通过交易变现。凡此种种 ,雇农都与之

无缘。地权交易与租佃制度之下生产要素流转、选择与配置所推动的经济效率和土地产

出 ,是佃农经营与小农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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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张五常 (2000)看来 ,佃农与雇工的区别只是在于 ,雇工从地主那里获得依劳动时间而定的工资 ,佃农则从地主那里以分

成租或定额租合约获得劳动收入。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 ,这一条件与工资合约下的均衡条件相一致。在其《佃农理

论》第 75 页图 5 的分析明显表明他所谓的“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就是指农业工资。

②　本文“近世中国”指 16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 ,即明中叶至 1950 年代土改以前。

一、引 　言

没有耕地的农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或成为经营地主的雇工 ,或当租佃地主的佃户 ,并且在一

般均衡条件下 ,农民从两种不同的选择中所获得的收入是大体相等的 ———这是张五常 (2000) 佃农

理论的基本假设与逻辑分析起点 ,即在竞争条件下 ,佃农所获 ,不会大于他当雇工的收入 ;他反复强

调“佃农为土地所有者劳动”。①张五常假设是对中国佃农主流看法的经济学解释 ,与此相关的成说

还认为 ,佃农受地主的剥削而导致贫困与经济效率低下 ,是中国小农经济落后的根源之一。

然而 ,佃农和雇农同样都是为地主而劳动并且收入相等的这一假设 ,验之《佃农理论》出版后

40 年来新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成果 ,是很难成立的。事实上 ,根据近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

究 ,可以发现中国近世②佃农的形态多种多样 ,但其主流形态却是通过契约获得租佃土地之后 ,从

外界与市场购买其他生产要素 ,以全家的劳动力与资本进行整合 ,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农业经营。这

一点张五常和学者们也会基本认同。由此出发 ,我们可以顺其自然地假设和推断佃户农场相当于

一个农业企业 ,佃农具有企业家的性质 ,其付出不仅是劳动 ,还承担企业家性质的管理职责。这样 ,

其收入也不应该仅仅是劳动力价格 ,还应当获得企业家才能的报酬 ,因而与向地主出卖自己劳动力

的雇农在收入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学界对中国租佃制经济、土地产权等研究的深入 ,重新检讨

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入 ,不仅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探索上十分必要 ,也是关系到如何把握中国传统

经济核心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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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佃户农场独立经营 : 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创造财富并获取风险收益

佃户农场具有农业企业的性质。企业的首要属性 ,就是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创造财富。

而近世的中国佃农 ,已经逐渐从依附关系转向交易关系 ,他们从土地租赁市场购买生产要素 ,通过

各种不同的渠道与方式 ,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家庭农场中组合起来 ,形成独立经营

的农场企业创造财富。大多数佃农与自耕农一样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以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

宋代以后 ,个体小农独立生产能力逐渐增强 ,至明清趋于成熟 (龙登高 ,1997) 。近世的佃户 ,已

经获得人身自由 ,可以自由迁徙 ,自由占有土地与种植 ,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与劳动产品 (方行 ,

2004) ①。往往拥有自己的主要生产资料与工具 ,如耕牛、农具、种子 ,还有家庭代际传承的生产技

术 ,资本亦往往由自家筹集 ,或通过家族互济。家庭劳动力男女老幼搭配 ,农忙时则求助于短工市

场或邻里亲友互助 ,农闲时外出从事副业。

佃农还将地主的、外界与市场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 ,家庭缺乏的生产资料与工具从市场购买 ,

耕地则以租佃的方式获取。在田面权或永佃制之下 ,佃农还实质性地拥有土地。《江阴县志·风俗》

所谓“其佃人之田 ,视同己业 ,或筑为场圃 ,或构以屋庐 ,或作之坟墓其上 ,皆自专之 ,业主不得问焉。

老则以分之子 ,贫则以卖于人”。

在此基础上 ,佃农独立经营 ,组织生产 ,对地主的依赖大大减少 ,地主也一般不干预具体生

产 ②。陶煦《租核》所谓“田中事 ,田主一切不问 ,皆佃农任之”。南方佃户“自居己屋 ,自备牛种 ,不

过借业主之土块而耕之 ,交租之外 ,两不相问 ,即或退佃 ,尽可别图。故其视业主也轻 ,而业主亦不

能甚加凌虐”③。即使在 1930 年代华北的实物分成地租中 ,地主也极少向他的佃农提供资本和信

贷 ,不干预佃农对土地的经营。二者之间社会关系极为松散 ,不像日本的主佃之间有等级地位高下

之别 (马若孟 ,1999 ,第 257 页) 。

不仅如此 ,佃户还是一个多种经营、集农业与手工业及副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或小型的一

体化企业。此类论述颇多 ,如李伯重 (2000) 、方行 (1998) 、黄宗智 (2000) 等。陶煦《租核》描述江南

的佃农 :“老幼勤动 ,男妇况瘁 ,三时无论矣。其在暇日 ,或捆履 ,或结索 ,或赁舂 ,或佣贩 ,或撷野蔬

以市 ,或拾人畜之遗以粪壅 ,都计十室之邑 ,鲜一二游手也 ,亦极治生之事矣”。其他地区亦普遍如

此 ④。

面向市场进行专业化生产 ,则使佃农成为追求利润的单位。租佃制发育与佃农经营程度最成

熟的江南地区 ,个体农户面向市场的专业化生产也达到了传统技术条件下的极限。这里 ,植棉、纺

纱与织布相结合的农户 ,或植桑、养蚕与缫丝结合的农户 ,显示出佃农与小农家庭经营的最高水平。

李伯重 (2000) 、张研 (2004)述之甚详。其他地区也各有特色。

雇工则一无所有 ,完全听命于雇佣他的地主或佃农。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经营 ,既不能组合生产

要素以创造财富 ,也很少能从市场中寻求获利机会。

独立经营的佃农承担风险并获取相应的风险收益 ,雇农则不然。在不确定性假设下 ,由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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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陈宏谋《训俗遗规》说“三农五谷之外 ,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 ,为生财之计者 ,如木棉、茶、葛、枣、栗、柿、梨及桃李、林擒诸

杂果 ,随处皆是也。田园之播种 ,若芋、若瓜、若姜蒜、若罗卜及各种时蔬。水泽之产滋生 ,若菱、茨、莲藕等类 ,皆足以佐盘飨而通

财货。此外如桐桕之为油 ,竹木之利用 ,种难尽列 ,其利尤普。小之可以充口腹 ,供日用 ;大之可以可供商贩 ,致富饶。”

《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页 10 —11。

方行 (2004)以《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佃农的中农化》等文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其他学者亦颇多成果 ,此不

赘引和论证。

从历史趋势来看 ,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虽然从法律上与整体上可以说不存在了 (李文治 ,2007) ,但佃农在与地主

的博弈中毕竟处于弱势 ,佃农对地主的经济依赖或者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仍然是存在的 ,与此相关佃权的地区差异及其多样化类型

与历史演变 ,将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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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决策是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做出的 ,每个决策只产生一种唯一的结果 ,所以 ,企业决策总存

在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之间的差额。现实的经济过程是由预见未来的行动构成的 ,而未来总是存

在不确定因素的 ,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 ,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

些机会获得超额利润。企业主与管理者通过承担风险获得剩余 ;工人通过转嫁风险获得工资。奈

特 (2005)风险理论系统而具体地解释了风险是企业的属性与收益的来源。

佃户农场风险自负。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很高 ,风险很大 ,包括自然灾害引起的风险、经营不

善带来的风险、市场变动所引发的风险 ;还有土地租佃契约破裂的风险等。面对这些风险与不确定

性 ,佃农必须自主地做出经营决策。同一个农场在众多的可能性中只能选择一个决策与应对措施 ;

即使同样的土地与经营条件 ,不同的决策会导致迥异的收成。佃农识别不确定性 ,承担风险而获得

剩余。雇农则是不承担风险的 ,完全转移给组织生产的地主或佃农 ,当然也就失去了风险收益。

在定额租制度下 ,佃农承担全部的风险 ;在分成租制度下 ,则与地主分担风险。张五常创造性

地论证了分成租制度下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 ,带来效率 ,并使之成为佃农的选择之一 ,他也明确指

出雇农当然不担风险。但他研究之时 ,风险收益理论尚未问世 ,因此他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佃农与雇

农是否承担风险导致二者所获收益的差异 ,仍然认为佃农与雇农的收入没有差别 ,以致出现逻辑混

乱 ,实在可惜。

三、佃农拥有或分享剩余索取权 ,同时未来收益可以通过交易而贴现

剩余索取权是指由于经营的不确定性 ,企业所有者获得合约能够明确规定之外的收益。在企

业经营中 ,剩余索取权被视为实际的所有权。近世中国的佃农 ,虽然土地是租佃而来 ,但在定额租

条件下对农场拥有完全的所有权 ,分成租佃下的农场则是佃农与田主分享。因此 ,佃农拥有或分享

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即合约未规定的剩余收益 ,定额租之外的收成全归佃农 ,分成租制下由

佃农与地主按约定分享 ,无法约定者由佃农独占。

佃农的剩余索取权 ,大体表现为如下三方面。第一是主要作物之外的种植与收成 ,如夏作之外

的春作 ,或一季之外的二季 ,或其他辅助农作物 ,都由佃农决策与经营 ,剩余归佃农支配。大多数租

佃契约下 ,地租通常按一季作物来征收 (李伯重 ,2008) 。山东租地栽种果实者 ,种收其他杂粮 ,业主

不得分润 ,谓之“白租”。因为“此乃劳力者之特别利益 ,业主不得分润 ,于理亦当”。① 第二是佃农

超额的劳动与资本投入的收益 ,“农勤则倍收 ,产户不得过而问焉”。佃农追加投入所获约定租额以

外的增量收成 ,即使成倍增加 ,也与“产户”即土地所有者无关。第三是通常面向市场的多种经营与

副业经营 ,由佃农独立控制 ,其剩余亦由佃农支配。后述佃权的市场价格不菲 ,很大程度上来自土

地经营的各种剩余索取权。

以往人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佃农的这些经营与收益 ,但由于把佃农租佃土地视为对地主的依附 ,

甚至是为地主而劳动 ,因而对剩余索取权熟视无睹 ,没有由此展开分析和高度重视佃户农场的企业

属性及其收入来源。事实上 ,在近世中国 ,佃农从土地租赁市场购买土地这种生产要素 ,形成佃农

独立的企业经营。正如租赁土地与厂房建立企业 ,并不影响企业的所有权归属。土地虽然可能是

属于地主的 ,但是农场却是属于佃农的。所谓“佃户之出银买耕 ,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②,佃权与

地权的分离 ,不是反常的现象 ,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 ,是产权不断分化清晰的历史进程的一部

分。土地租佃通常是契约关系 ,近世中国佃农对地主的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弱 ,在经济上地主往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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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商事习惯调查录》,宁都仁义乡横塘塍茶亭内碑记。

民国司法部《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上册 P135. 清代各地都有此类记载 ,姜皋《浦泖农咨》述江南

“此间春熟 ,无论二麦菜子 , 例不还租也”。《同治瑞金县志 :兵寇》载“晚造豆麦油菜及种烟与薯芋姜蒜之利 ,例不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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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导权 (赵冈 ,2003) 。相反 ,佃户对农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及由此带来的剩余索取权却不断强

化。

通过租佃关系获取土地耕种之后 ,佃权渐趋独立 ,如果佃农没有欠租 ,地主就不得收回另佃。

地主即使想收回自种 ,也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Long ,2009) 。佃权可以继承、转让以至自由交

易 ,并且这些交易规则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具有法律与制度效力。由此 ,相当数量的佃农 ,获得了被

称为田面权的经营性地权 (龙登高 ,2009) ,或者稳定控制的永佃权 (Security tenant ,Pomerantz 2008) ,

或者押租制下通过交纳押租金而获得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陶煦所谓“以其田面为恒产所在”,意

味着佃农的土地获得了物权属性 ,即不仅拥有用益物权 ,而且拥有担保物权 ,佃农对农场的剩余控

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更为彻底了。

譬如 ,福建崇安的佃农周上遇拥有一块田皮 ,佃种纳租已有多年。这块田是翁相光祖业 ,即翁

拥有田底权。乾隆 33 年 ,佃农周上遇将田皮卖给翁相光 ,得价银 7 两。田仍由周上遇认回耕作 ,议

定每年纳租谷七桶 (刑科题本 :No. 283) 。这里在同一租佃组合的地主与佃农之间发生了两个交易 ,

一是佃农将自己拥有的田皮单独出售给地主 ,换取银 7 两以渡时艰 ,二是两人另行签订佃耕契约 ,

两个交易互不相碍。佃农对田皮的所有者权利 ,与田底权所有者的权利不相冲突 ,并受其尊重。这

7 两银 ,就是对其未来剩余索取权收益的承认。

佃农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鼓励了佃农对土地的投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和北方相比 ,

人地关系更加紧张 ,而南方也是永佃制度盛行的地区。与此相联系的是 ,佃农在农田基本建设和

水、肥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多的投资 ,从种到收 ,沈镜贤《东草堂笔记》估计用于土地的灌溉、粪壅等项

费用要占全年田间收入的 1Π4 或 1Π3 ,有时还会更多。而这些改良土地的投入是能够得到确切的回

报的 ,如嘉庆《增城县志》所云 ,佃田“以永远为期 ,硗瘠之土 ,一经承佃 ,辄不惜工费以渔利 ,而田主

莫能取盈。”徽州佃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佃户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称为“力粪”的收益。所谓“力粪”,

是指“力坌”和“粪草”,在佃农勤劳耕作土地从而使得土地的投入产出比有所提高的情况下 ,佃农分

得的那部分产出称为“力坌”;由于多施肥料、进行土壤改良从而使得产出增加 ,佃农分得的部分称

为“粪草”。“力坌”和“粪草”的出现 ,对佃农的劳动投入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王　 ,2006) 。

佃农通过获得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保障了自己的利益 ,不仅实现了直接的作物产量提高

的利益 ,还获得了资本增殖的收益。这对于提高中国农业生产中的资本积累 ,改善生产条件和扩大

劳动分配在经济中的份额是有很大帮助的。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 ,佃农对土地投入的未来收益可以通过交易而转让或贴现。佃农在土地经

营中 ,各种资本与劳动投入并不能当年获益 ,通常是预期获取未来的回报 :或者表现为押租制下的

押金 ,或者是地权交易契约中常提及的“工本费”,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有了先期的资本投

入 ,就要享有未来的投资收益 ,即每年“利租”或“顶租”,或获得“工本谷”。广东永安县佃农林亚建

在 26 亩佃田上曾“费过工本银 9 两”,因移回河源家乡 ,“将这地转顶与张维浩张亚信接耕”,讲定每

年偿还“工本谷”9 石 (刑科题本 :No. 317) ,就要获得未来每年 9 石的利润。这意味着佃农退出土地

耕种时 ,不必担心过去和现在对土地投资的未来收益流失 ,他可以从接耕者那里获得未来收益的转

让承诺 ,也可以在交易时由接耕者当场贴现。

光绪 15 年台湾一则契约“甘愿退耕收回工本银”载 :黄乌九承担登瀛书院水田一段 ,由于此田

易遭水患 ,每逢水涨 ,十无三四可收 ,因此积欠租谷。黄乌九“备资工挑土填高 ,并再筑新田 ,所费资

本甚多”。因此 ,新佃农张水文必须备出佛面银 190 大元正 ,支付给原佃黄乌九 ,并完缴原佃所欠租

谷 50 石 ,偿付其资本投入及相应利息与收入 (台湾物权 ,第 697 页) 。

如果没有田皮等土地产权或永佃权的保证 ,当前佃农就不会投资于土地 (侯璐 ,2009) ;如果契

约执行效力没有保障 ,未来收益得不到保证 ,或者退出土地耕种后不能获得未来收益的贴现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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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佃农就不会对土地进行资本与劳力的投入。因为对耕地及其配套设施的投资 ,不可能当期全部

获得回报 ,其报酬平摊到未来每年的作物收成之中。

佃农 ,不只是耕作获得收入 ,即使他不耕作 ,田面权、佃权也可获得收益 (方行等 , 2000 ,

PP1783 —85) 。佃权不单是耕作的权利 ,其交易价格就包含了未来预期收益。乾隆 36 年 ,福建平和

县赖殿买得黄仲梁田 8 斗种 ,年收谷 15 石 3 斗 ,向来两次完纳。但佃农黄溪说有粪土佃银 ,不肯退

佃给希望起佃自种的赖殿。后赖殿出番银 50 元 ,黄溪才同意写立退佃 (刑科题本 :No. 288) 。这 50

元 ,就是凝结着未来收益的佃权的价格。田面权可以用来交易 ,价格在交易时明确于契约之上 ,有

谓之“榷田”、“粪土银”等不一。在江南 ,田面价与田底价相近 ,通常是 1∶1 , 甚至反高于本价①。粪

草银的说法很形象 ,意谓佃农对土地粪草肥力的投入及其未来收益是能够贴现为白银的。佃权未

来收益的可交易与变现 ,促进了对土地的投资。

四、佃农生产的地位和效率

佃农经济是近世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 年国家统计局曾经以各地土改档案综合

推算 ,认为全国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为 38126 %②,农村中租佃关系则与此相当。表 1 所示 ,

1931 年全国佃农户数占总数的 30 % ,半佃农占 24 % ,南方的百分比更高。佃农比率高的南方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北方 ,Shepherd (1988)否定了贫困导致土地租佃的成说。

表 1 佃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 %(1931)

地区 报告县数 佃农 半佃农 自耕农

总平均 1120 30 24 46

北方 6 省 483 14 19 67

南方 12 省 601 43 27 30

　　资料来源 :严中平 (1955 ,第 262 页) 。

表 2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劳动力

与土地的经营规模比较③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家庭大小(成年男子单位) 4. 38 4. 52 4. 33

农场面积 (本地亩) 39. 39 35. 04 61. 78

每人平均耕作的作物亩 25. 15 26. 06 34. 44

　　至于佃农的生产效率 ,则各方面的资料都表明至少不比一般自耕农要低。卜凯 (Buck ,1937) 对

1921 年至 1925 年中国 7 省 17 个县 2866 个农场进行调查 ,并按类别、农场面积、家庭大小、利润、地

价、工作效率等指标进行了统计 ,并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生产状况进行了比较 ,得到如表 2

所示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没有显著差别 ,而佃农的经营规模

明显大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李德英 (2009)对民国时期四川温江县的佃农经营进行研究后也得出

类似的结论 :在该地区佃农平均耕种的农场面积、作物面积及产量甚至要优于自耕农。赵亮 (2009)

的实证研究表明 ,佃农在不少情况下生产效率高于自耕农 ,自耕农与佃农经营是不同约束条件下的

选择。

佃中农和佃富农是佃农性质 ,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租入土地 ,但是他们一般被认为是农村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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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成年男子单位”用以表示家庭劳动力的情况。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劳动力 ,根据爱特华特尔氏标准数 (Atwaterπs Scale) 折

算成相当于多少个成年男性的劳动力。如一名年龄 15 —16 岁的女性为 018 个成年男子单位。“农场面积”是指农场全部的土地面

积 ,包括耕地和属于农场主的其他所有土地。“作物亩”,是指周年内各季所收获作物的种植总亩数。比如有一亩田地 ,一年内可

收获两季作物 ,则计为两作物亩。

国家统计局编 :《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0 年 ,第 19 页。郭德宏 (1993 ,第 6 页 ,第 42 —43 页) 根据几百份统计

汇总平均 ,算得 20 世纪 20 —40 年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全国平均约为 41 % ,到解放前夕降为 32116 %。郭氏并且说明 :上述资料有不

少是地主富农合计的 ,因此 ,“实际上加大了地主土地占有的比例”。

如《江阴县志·风俗》说佃权“老则以分之 ,贫则以卖之 ,而谓之榷。榷得之财谓之上岸钱 ,然反多于本业初价。如一亩银

二两 ,上岸钱或三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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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比较好的阶层 ,属于中农甚至于富农范畴。“有的小农 ,虽租入土地 ,但经济情况比较好 ,不需

要出外佣工 ,并可能雇佣他人”(黄宗智 ,1986 ,第 66 页) 。佃富农主要依靠佃入土地耕种 ,据苏南吴

县、吴江县等地的调查统计 ,佃富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只有 0157 亩 ,但每人平均使用土地却有 7136

亩 ,每户平均使用土地达到了 47167 亩 ,而一般富农每户平均使用土地才 31182 亩 ,佃富农无疑需

要雇工耕种了。据苏南 18 个县 30 个乡的调查统计 ,富农雇入长工、月季工、牧童的户数占富农总

户数的 55127 %。无锡县有 9616 %的富农雇工 ,平均每户雇长工 0184 人 ,短工 5415 个 (莫宏伟 ,

2004) 。长江三角洲如此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亦普遍存在类似的现象。成都平原租

佃制度发达 ,一些佃农 ,租佃一些不在地主的土地 ,出租给另外的人耕种 ,成为业主与佃户之间的代

理人。华南等地 ,这种“大佃农”一般为一些农业垦殖公司 ,或包佃人 ,他们承佃大量土地 ,然后转租

给小佃户耕种 ,成为该地区土地集约经营的模式 (李德英 ,2009) 。

佃农既可以雇入农民帮工 ,也可以短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既可以租入土地 ,定额租制独立经

营 ,又可以与地主分成 ,还可以转佃与转租。可见 ,与自耕农、地主相比 ,佃农具有更大的弹性与发

展前景。在这些地方 ,租佃制很明显是一种对土地资源的优化组合方式 ,反映了农业生产中的经济

活力。解放初期 ,考虑到佃富农和佃中农在生产中的优势 ,中共中央甚至考虑不触动他们的土地 ,

只是出于发动群众和吸收雇农就业的目的 ,才最终改变了这一打算 ,但仍然尽量保证其生产资料不

受侵犯 (邓子恢 ,1950) 。这也反映出佃农经济的效率和重要性。

从中国小农经济活力和长期经济增长来看 ,作为小农重要组成部分的佃农经济也具有重要意

义。乔万尼·阿里吉分析东亚小农体系的特色与优势时指出 ,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

位 ,就像当代企业一样 ,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 ,制定作物生产计划 ,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

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 ,规划劳动力投入 ,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姚洋认为 ,阿

里吉的理论提醒我们 ,小农经济落后论 ,如果不是错误的 ,至少也是片面的 ,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

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 (姚洋 ,2009) 。

五、佃农收入与雇农工资的实证比较

近世的佃农与雇农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与生活安排 ,其收入也大相径庭 ,我们可以从三个

方面进行实证与比较。

11 佃农收入远高于雇农工资

佃农的收入至少是维持一个四五口之家的成本 ,维系着两三代人的生活 ,延续着代际传承 ,也

维系和延续着家庭经营的再生产。而一个纯粹的雇农则无法养家糊口 ,其工资报酬只能维持一个

劳动力生存的成本 ,由于没有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 ,他无法延续人口再生产。张研 (2005) 综合

学界成果 ,计算清中叶雇佣一个长工的一年全部费用为 13 两 ,这对雇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

雇工来说 ,却仅足以维持单个劳动力的生存 ,而不足以负担娶妻生子。据张履祥《补农书》,长年雇

农每工银 5 两 ,吃米 5 石 5 斗 ,平价 5 两 5 钱。如果再加上日用开销 ,工银 5 两只能供雇工一人开

销。可见纯粹的雇农凭工资无力养活自己一人之外的家属 ,他可能上有老 ,但通常没有后代 ,是单

身无产者。彭慕兰 (Pomeranz ,2008)估计“18 世纪中叶和 20 世纪初长江下游永佃农的收入是无地的

农业工人报酬的 215 —3 倍。”粗略估计 ,这意味着雇工要像佃农一样能够养家糊口 ,其工资起码要

增至银 1215 两 ,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

毛泽东 (1982 ,第 222 页)的调查具体表明了雇工一般都为光棍的残酷现实。他在《兴国调查》

中写道 :“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 ,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不但人人有老婆 ,

一人几个老婆的也有。中农百分之九十有老婆 ,百分之十没有。贫农百分之七十有老婆 ,百分之三

十没有。手工工人百分之七十有老婆 ,百分之三十没有。游民百分之十有老婆 ,百分之九十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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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雇农中有老婆的多些 ,只有雇农才是百分之九十九无老婆。”1965 年《人民日报》发现的雇农碑

载 ,由于一系列的不幸 ,该雇农一生无力娶妻成家。黄宗智 (1986 ,第 123 页) 根据满铁的调查材料

发现 :“长工是社会最贫困的阶层 ,往往就是一个家庭的最后一代 ,没有成家生子的机会。而佃农的

生活 ,相对于长工来说 ,基本上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即使是短工 ,其收入也要比长工好得多 ,至少一

般还有自己的小块土地 ,哪怕是租来的 ,并能够维持自己的土地的生产。”

雇农的劳动报酬只能养活自己 ,这是由农业生产的低产出率所决定的 ,也与雇工劳动的性质相

关。只有在分工带来足够效率与价值的近代化生产中 ,在劳动分工中从事单一性劳动的雇工才有

可能获得足够维持自己和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在农业低产出的前提下 ,只有家庭综合经营 ,才有可

能获得维持家计的收益 ,延续家庭经营的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雇农成为光棍 ,是残酷的历史现

象 ,在稀缺经济时代也是难以避免的。

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而言 ,清代中国的无产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小得多 ( Pomeranz ,2008) 。

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 ,就在于中国租佃制的发育 ,使许多无地小农能够通过低门槛租佃土地建立农

场经营 ,维持家庭再生产与两三代人的基本生存。如果说租佃制度是可能通过土地所有者选择从

而使良田配置到种田能手家庭之中 ,以此推动佃农提高效率与土地产出 ;那么 ,雇农则是那些不幸

失去了独立生产与经营能力的被淘汰者 ! 这是农业生产者在择优汰劣的竞争中不断保持活力与效

率的残酷法则。一个没有土地的小农 ,他会选择租佃土地建立能够养家糊口的农场独立经营 ,如果

不到走投无路 ,他是不会选择成为雇农的 ,那是走向被淘汰乃至终结的农业生产者。唯其如此 ,雇

农在中国的比例始终极小 ,大约占农业人口的 1 % —3 %(见表 3 注) 。绝大多数都是贫困佃农在自

己独立生产之余 ,去充当短期或临时的雇工 ,以补家计。此类雇工 ,只不过是佃农在农场之外谋生

的手段之一。只有在近代大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及其报酬大大增加之后 ,专业雇工与佃农 ,才可能成

为无地农民二者择一的自由选择 ,因为在现代化生产中 ,受雇于企业当工人 ,还是成为小企业主或

农场主 ,有可能报酬相差不大 ,不少白领的工资可能还要高于小老板。张五常等的逻辑推断 ,可能

不自觉地建立在现代的常识基础之上。

图 1 　佃农边际报酬与工资水平

表 3 雇农占农村总人口的 %(1933)

地区 调查处数 雇农占农村人口

总计 354 1013

长江流域 7 省 112 913

黄河流域 7 省 192 1114

华南西南 5 省 50 811

　　注 :完全丧失独立耕作能力的雇农为数甚少 ,大多数都是

短工。参考严中平 (1955) P265 表 7 ,我们估计纯粹的雇农不到

农村总人口的 1 % —3 %。

资料来源 :严中平 (1955 ,第 263 页) 。本表雇农包括长工和

短工。

21 佃农边际报酬与工资水平

与一般的生产相比 ,由于自然力的作用 ,农业生产具有边际生产力曲线幅度很高的特点。农民

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在投入少量劳动的情况下 ,边际报酬是很高的 ,要远远高于一般劳动力

工资。这一点 ,即使在现代农业中也是这样。黄宗智 (2000) 就提到 :改革开放初期的江南农民 ,不

愿意放弃土地和农业生产 ,因为农业的边际生产曲线很高。同时也愿意从事农业之外的活动 ,因为

农业生产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下降很快。对农民来说 ,农业生产与其他经营相结合的方式是既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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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又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

图 1 可以用来分析说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户的收入变化情况。图中纵轴 P 表示产量 ,横轴

Q 代表劳动投入。MP1 代表边际产量 ,MP2 代表佃农交完地租之后剩余的部分 ,而 W 水平线则代

表工资水平 ,说明在农业市场上 ,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投入变化不可能影响到市场价格。

在劳动投入量达到 Q1 之前 ,从事农业生产的边际报酬是远高于市场工资水平的。即使是考

虑到扣除地租的部分 ,农业生产的报酬也是仍然要高于一般市场工资水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

解放前后 ,农民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土地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一定的劳动投入范围内 ,投入土地的劳

动回报是高于市场价格的。这也同样说明了为什么佃农与雇农的收入不可能相等。因为雇农只能

得到工资 W ,而佃农则能够得到更多。

但是一旦劳动在农业的投入达到 Q1 之后 ,继续投入所能得到的边际报酬就会低于市场劳动

力价格 ,这时候继续在农业中投入就是划不来的。因此 ,无论是解放前的农民 ,还是改革开放之后

的农民 ,如果土地不足 ,不能在经济上划算的条件下完全容纳自身的劳动 ,就都不可能全心全力地

投入农业生产 ,而必须要依赖于自己的土地以外的收入 ,或者是从事副业生产 ,或者是打短工。李

金铮 (2004)也提到 :近代“种田越多的农户 ,从事副业的户数比例和副业在总收人中所占的比例越

小 ;相反 ,种田少且经济困难的农户 ,从事副业的户数比例和副业在总收人中的比例越大。”如果单

个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较大 ,则单位土地上所承载的劳动量就不容易过密 ,则边际产量就不容易

迅速下降。这时候主要经营土地 ,或者把全部劳力都投入土地生产就是有利的。

31 雇农与佃农在劳动上的差异

人们容易将雇农劳动与佃农劳动都看作是为地主而劳动 ,因而混同之 ,20 世纪中叶的土地改

革运动之后 ,就通常以“贫雇农”并称。但是实际上 ,单从劳动的角度来比较 ,二者也大不一样 ,其报

酬当然也将大相径庭。

其一 ,雇农的劳动是被安排的 ,而佃农则是自我组织生产。家庭农场企业中 ,佃农劳动主动性

极强 ,不存在监督与考核费用。雇工劳动报酬则还得扣除监督与考核的交易成本 ,扣除组织与管理

成本 ,其收益自然低于佃农自愿劳动。

其二 ,雇农与佃农都可以属于熟练劳动力 ,但二者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表现与释放出来的能量

大不一样。雇工通常是单一劳动 ,佃农是综合劳动。雇工是相对简单的劳动 ,而佃农则是复杂劳

动。在小农场中 ,雇农与地主一起劳动 ,承担重累农活与低技术性辅助劳动 ;在大农场中 ,则承担分

工中的单一劳动。因此 ,佃农与雇农二者的劳动报酬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农民通常拥有熟练劳动技能 ,但当他被雇佣到农场里 ,就不大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熟练劳

动力的工资 ,因为农场主只是利用其单一的有限的技能 ,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

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 ,工资亦随之处于低水平①。熟练农民在自己的家庭农场中 ,劳动

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 ,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得多。

其三 ,精耕细作农业中 ,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 ,但农民仍然不断追加劳动 ,以增加土地总产出与

农场总收益。在佃农家庭中 ,即使边际收益递减至极低的水平 ,如果没有其他机会 ,他仍愿意追加

劳动 ,几乎可以不计劳动成本 ,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增加总收入的渠道与方式。这也就是所谓过密化

或内卷化 ( Involution) 。但在经济学中 ,认为短期内 ,只要收益大于可变成本 ,这种生产就是有利的 ,

是可以增加总收入的。而在雇工生产中 ,如果要雇农加班工作或追加劳动 ,雇主就不得不支付相应

的工资 ,其成本足以抵消其边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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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此类似 ,龙登高 (2001)曾论述江南棉纺织业中 ,雇工作坊与散工制 (分料到户制)下的家庭经营相比 ,所需劳动技能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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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将佃农与雇农及其收入相提并论 ,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劳动收入都离不开地权所有者的土地。

以往还强调他们都受到地主的剥削 ,大多比较贫穷 ,如土改时常以贫雇农并称。然而 ,从历史演进

脉络与趋势来看 ,近世中国的佃农经营 ,可以说已经逐渐摆脱了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走向独立经营 ,

他们是为自己劳动 ,与雇农的“为地主劳动”完全不同。

佃农以人格化的与市场化的各种渠道与方式 ,将自己的、地主的、市场的、家族与社会的各种生

产要素与资源组合起来 ,通过独立的农场经营创造财富 ,支配剩余索取权 ;他们承担经营风险获取

风险收益 ,面向市场经营获取利润 ,通过对土地的投资获取未来的收益。佃农获得企业家才能的报

酬 ,与雇农的劳动力工资有着本质区别。即使单就劳动报酬而言 ,佃农在自己农场的主动的综合和

复杂劳动 ,与雇农被监督的劳动亦大相径庭。甚至有的佃农还雇工生产 ,不仅购买土地使用权 ,而

且购买劳动力。

事实上 ,雇农的报酬不能养家糊口 ,不能延续人口再生产 ,他们通常是农业经营者中不幸的被

淘汰者。而佃户农场的收入 ,则能养活四五口之家以延续代际传承 ,这些收入还能够投入并延续家

庭经营的再生产。同时 ,佃农经营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良田择良佃 ,土地等生产要素较多地配置到

种田效能高的佃农与富农群体。地权交易与租佃制度之下生产要素流转与资源配置所推动的经济

效率和土地产出 ,使中国有限的土地能够养活人类历史上众多的人口。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正

确解释小农经济活力等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很多独特现象。租佃关系与地权市场是一项丰厚的制度

遗产 ,曾催生出了国际学坛颇具影响的张五常理论 ,还将继续为经济学理论原创提供不可替代的经

济史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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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peration Nature and Income of Tenant Farm

by Comparison in Modern China

Long Denggao and Peng B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n accepted theory making the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 that the nature and income of

tenants were similar to the farmhand , both of them working for the landlord. Actually , the tenant household had become variety of

independent farms to create wealth by assembling production factors from his own household , outside landlord and market through

personal and impersonal transaction. From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arm , tenants got the residual claim , entrepreneurial reward and

risk revenue. The future reward of their investment in the land and farm could be realizable value by transactions of property right.

All of them , comparatively , kept away from the farmhands.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promoted efficient economy and

productive land by transa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rent institution. It is a key to understand the energy of tenant farm and small

peasant economy in tradition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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